
 

 

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4屆第 6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3年 9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地點：彰化縣立圖書館 4樓會議室 

參、 主席：蔡副主任委員明娟                                 紀錄：陳令欣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案由 決議 
執行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一) 

制定「114-116年彰

化縣政府推動各機

關性別主流化實施

計畫」，並於 114

年由各局處依據辦

理。 

照

案

通

過 

各局處 1.本案修訂會議已於 113年 7月 4

日召開完畢，並依據委員建議，修

正「114-116年彰化縣政府推動各機

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草案)」(會

議資料附件 1)。 

2.請各局處暨所屬機關於 113年 11

月 15日前依據本計畫，提報單位內

推動性別主流化細部實施計畫。 

 ✓ 

主席裁示 本案繼續列管。 

陸、 業務單位報告： 
一、 113年度各工作小組第 2次會議皆已召開，並已依委員建議增列各小組會議

重要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召開情形如「113年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六大工

作小組會議召開情形一覽表」(會議資料附件 2) ，並討論「113-116年度

彰化縣政府婦女暨性別平等業務中長程施政計畫」，更新 113年度 1-6月

底之相關策略衡量指標及修正計畫內容。          

二、 各局處產出之「偏鄉地區(芳苑鄉、大城鄉、溪州鄉)性別平等推展計畫」

113年截至 6月之執行情形 (會議資料附件 3)。          

三、 有關「111-113年彰化縣政府推動各機關主流化實施計畫」113年 1-6月辦

理情形(會議資料附件 4)。 

四、 行政院已制定「多元性別統計指引」(會議資料附件 5)，且考核指標亦納入

新增性別統計及不利處境者複分類之評分項目，請各局處辦理多元性別統

計及調查時參考運用。 

主席裁示： 

(一) 有關計畫部分，經委員審閱無相關修正建議，請各單位依計畫積極推

動辦理。 

(二) 請各局處辦理多元性別統計及調查時，參考運用行政院制定之「多元

性別統計指引」。 

柒、 性別平等知識/成果分享： 



 

 

本次會議分享局處為文化局、衛生局、工務處。下次會議輪序請民政處、交通

處、新聞處分享，「分享局處順序表」(如會議資料附件 6)供參。 

※本次分享委員建議與各單位回應： 

一、 委員建議： 

（一） 建議文化局 

1. 因 LGBT屬於性傾向，若納入在性別選項中，立意較為模糊，建

議可改以其他作為選項。 

2. 在族群處在一個被排除、歧視、不友善的處境下，方實行暫行性

特別措施，建議在提升男性參與率上，以鼓勵措施敘明。 

3. 在性平宣導及劇團展演上，建議納入映後座談，讓民眾更加了解

多元性別的理念。 

（二） 建議衛生局 

1. 在性別統計上，建議加入居住區域、身心障礙、年齡、族群、新

住民等選項，透過複分類的分析，可以提供更到位的服務。 

2. 關於自殺防制，建議可從男性受限性別刻板印象不易求助及諮商

的污名化 2方面進行思考。 

（三） 建議工務處 

1. 在性別統計上，建議加入居住區域、身心障礙、年齡、族群、新

住民等選項，透過複分類的分析，可以提供更到位的服務。 

2. 為提供性別友善的公共環境，建議納入兒童及少年代表的意見。 

二、 主席裁示：請單位參酌建議辦理。 

捌、 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本府計畫處 

案由一： 為行政院性別平等考核評審項目衡量標準表之第二點第四項修訂，配合

修正「彰化縣政府重要施政計畫性別影響評估 SOP 作業流程圖」(如會議

資料附件 7)。 

說  明：各單位於繳交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案(一般表)後，於執行期間或執行完畢後

(一個月內)回覆所訂性別目標或採行策略之辦理情形。(相關表件參考行

政院性別平等會修訂) 

  辦  法：俟彰化縣性別平等委員會決議通過後，實施新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本縣性別平等辦公室 

案由二： 研議增設嬰兒尿布台，並將男性照顧者使用需求納入考量，以提供友善

育兒環境並落實兩性分工平等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彰化縣議會第 20屆第 3次定期會議員提案（第 5號案）辦理。 

辦  法： 



 

 

一、 請各局處所轄館舍、公廁等研議增設嬰兒尿布台，並於制定計畫或措

施時，將男性照顧者使用需求納入考量。 

二、 請各局處盤點所轄館設、公共設施及廁所等，設置嬰兒尿布臺或哺乳

室之情形，並於 10月 9日前至雲端查填。 

 決  議：請各局處制訂計畫或措施時，亦將男性照顧者使用需求納入考量，並依限

至雲端查填相關盤點資料。 

 

提案單位：本縣性別平等辦公室 

案由三：為推動消除性別交叉歧視，請各局處針對身心障礙女性提供福利措施或

規劃相關方案，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3年 7月 10日社福考核委員建議辦理。 

辦  法：經資源盤點，本府較缺乏身心障礙女性之現行措施及方案，請各局處加強

規劃並提供相關福利措施或方案。 

 決  議：請就身心障礙婦女積極規劃並提供相關措施或方案，本案提列 6大工作小

組進行討論，並於下次會議提出規劃辦理情形。 

玖、 臨時動議: 無。 

壹拾、 散會:下午 4時。 

 


